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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0年12月29日

（2010）杭江九民初字第304号
杭州九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久

恒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0）杭江九民初字第
30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0）杭江九民初字第305号

高磊：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久恒置业管理有限公司诉
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0）杭江九民初字第305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0）杭江九民初字第306号

杭州九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久
恒置业投资有限公司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0）杭江九民初字第30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0）杭江九商初字第252号

杜文斌：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下沙支行诉被告杜文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0）杭江九商初字第
25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九堡法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0）杭江九商初字第253号
洪东冬：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下沙支行诉被告洪东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0）杭江九商初字第
25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九堡法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0）杭江九商初字第254号

陈锦朝：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下沙支行诉被告陈锦朝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0）杭江九商初字第
25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九堡法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0）杭江九商初字第255号

方立勇：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下沙支行诉被告方立勇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0）杭江九商初字第
25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九堡法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0）杭江九商初字第221号

钱财根、姚洪珠：本院受理原告陈树猛诉被告钱财根、
姚洪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0）杭江九商初字第22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九堡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1）杭滨催字第1号

申请人杭州萧山强盛自行车配件商行因其遗失支付
银行为杭州联合银行长河支行号码为GA/01 02062307
的银行承兑汇票，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
依法予以公告。该票据记载：票面金额为人民币5万元整，出
票日期为2010年11月23日，汇票到期日为2011年5月13
日，持票人为杭州萧山强盛自行车配件商行，出票人为杭州
华信自行车架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杭州茂源车业有限公司，
被背书人为杭州萧山强盛自行车配件商行。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
间，转让该票据的行为无效。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0）杭富民执第3283号

李钱锋：本院在执行原告张长儿诉李钱锋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中，因你下落不明，对你所有的浙AKD278轿车
一辆已委托杭州富春资产评估事务所进行了价格鉴定，
评估价为人民币64000元。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该评估
报告，如对该评估价格有异议，可在公告之日起十日内书
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不提出也不履行付款义务的，本
院将依法对上述财产委托拍卖。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0）甬海商初字第2102号

陈霞：本院受理原告徐雅琴诉你股权转让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1年 4

月7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郊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0)甬海商初字第1653号
王金国：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振曜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诉被告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0）甬海商初字第165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0)甬海商初字第1651号
宁波中铭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王金国：本院受理原

告宁波中普服饰刺绣有限公司诉被告你们企业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0）甬海商初
字第165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0）甬慈浒商初字第647号

管国刚、邵小赞：本院受理原告罗杰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0）甬慈浒商初字第647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确定
被告管国刚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给付原告借款
50000元，并承担原告因本案所支出的诉讼代理费2000
元，被告邵小赞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诉讼费1100元
由两被告负担。你们可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浒山
人民法庭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10）甬慈浒商初字第720、721号

管国刚、邵小赞：本院受理原告陈平航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二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0）甬慈浒商初字第720、72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浒山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10）甬慈逍商初字第195号

林央丽：本院受理原告何菊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甬慈逍商初字第 195号民
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你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归还原
告何菊英借款人民币60000元并负担本案诉讼费1300元。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10）甬慈逍商初字第342号

罗安国：本院受理原告徐志国诉你承揽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公
民代理须知。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8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逍林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10）衢柯花商初字第350号

朱小平、余荣军：本院对原告衢州市柯城区中小企业
信用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与陈华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0）衢柯花商初字第
35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见习记者江南

在宁波打工的小詹近日捧着一条
100

多克的金项链和一部
iPhone4

（ 第四代苹果
手机） ，来到宁波的江厦派出所报案。 他对
警察说：“ 这些都是一个陌生人送给我的礼
物，我想来想去，还是不要了！ ”

这些礼物究竟能不能收呢？ 律师认为
可以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来对待。

事件回顾：12月 22

日， 小詹和老乡在
宁波开明街一带兜生意时， 一个开着奥迪
A6

的年轻小伙儿主动凑了上来，称自己是
余姚人，想和他俩交朋友。于是，

3

人畅聊了
一下午。

令小詹想不到的是 ，第二天 ，余姚小
伙子开车专程来接他们俩，说要送他们礼
物。 于是，在天一广场某商场，余姚小伙子
先后买下了共计价值

10

万元的东西：两条
100

多克金项链、 一部
iPhone4

手机和一
部诺基亚

C7

手机， 分别赠与小詹和他的
老乡。

收到近
10

万元的厚礼，两人心里却很
不踏实，一个连夜赶回老家；另一个紧张得
一晚没睡，第二天去派出所报了案。

12

月
25

日，也就是小詹报案后的第二

天， 余姚一位孙先生也来到江厦派出所报
案，称其堂弟离家出走了两天，在此期间刷
卡消费了

13

万元， 他怀疑是被人胁迫或者
诈骗。

经派出所调查，送礼的小伙姓孙，名字
与孙先生堂弟的名字吻合。 但小孙说，他完
全是自愿送给小詹他们两人礼物的， 并未
受到胁迫。

目前，小詹已经表示他要归还礼物。

律师说法：首先，赠与人要具备完全的
民事行为能力，根据我国《民法通则》，只要
不是未成年人（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是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进行与他年龄、
智力相适应的民事行为）或精神病患者，赠
与人就具备了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其次，根据《合同法》第185条的规定，
赠与合同是指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
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动
产的赠与是以交付为生效要件的，不动产
的赠与是以变更登记为生效要件的。

也就是说，小孙赠与小詹金项链和手
机时，比如说过“送给你”之类的话，这个赠
与行为即合法有效。同时，赠与合同须当事
人双方意思表示一致才能成立，如果赠与
人有赠与的表示，但受赠人并没有接受的
意思，则合同仍不能成立。

讨要欠薪
应采取合法手段

金先生问：
我们百十号工人今年4月进入工

地，10月大楼竣工。我们辛辛苦苦劳作
了6个多月，现在工钱却分文没得，用工
单位一直以“工程款没有拨下来”为由予
以拖延。现在老婆孩子等我们拿钱回家
过年。请问，用工单位再不发工资，我们
可否采取占房屋、拆门窗或挟持用人单
位领导家眷等强硬措施，督促他们兑现
工资？

本报作答：工资是用人单位依据国
家有关规定和劳动关系双方的约定，以
货币形式支付给员工的劳动报酬。《 劳动
法》规定，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
给劳动者本人， 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
劳动者的工资。而《 劳动合同法》规定，用
人单位逾期不支付劳动报酬的， 应支付
50%

以上
100%

以下的赔偿金。

但是， 你们讨要工资应当采取合法
的手段，如通过协商、向劳动部门举报、

向法院申请支付令等方法解决。 而聚众
哄抢财物、挟持人质，乃至跳楼，都是违
法的，结果是工资讨不来，还可能坐牢。

以下是《 刑法》的相关规定：

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
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 处

3

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具
有殴打、侮辱情节的，从重处罚。 犯前款
罪，致人重伤的，处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
有期徒刑；致人死亡的，处

10

年以上有
期徒刑。 使用暴力致人伤残、死亡的，依
照本法第

234

条、 第
232

条的规定定罪
处罚。 为索取债务非法扣押、 拘禁他人
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处罚。

聚众哄抢公私财物， 数额较大或者
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对首要分子和积极
参加的，处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
管制，并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
别严重情节的，处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
期徒刑，并处罚金。

聚众扰乱车站、码头、民用航空站、

商场、公园、影剧院、展览会、运动场或者
其他公共场所秩序， 聚众堵塞交通或者
破坏交通秩序，抗拒、阻碍国家治安管理
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情节严重的，对
首要分子，处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者管制。 ■王景龙

生活法理

法官说法 热点解答

社会镜像

■通讯员黄金锦

城镇住宅小区凡是有物业公司的， 业主
都有一个共同的义务———交纳物业费， 这是
一种花钱买服务的交易方式。 现实中，当业主
认为物业公司服务有瑕疵时， 往往会拒缴物
业费。 但是，慈溪法院最近判决的两个案件说
明，业主拒交物业费必须有法定理由。

案情一：岑女士前不久被其居住的小区
物业公司告到法院， 要求其按照物业服务合
同约定， 支付

2009

年
1

月
1

日至起诉时的物
业管理费及滞纳金共计

4328

元。

岑女士反诉称，物业公司违反合同约定，

未履行安全防范义务， 要求物业公司赔偿其
摩托车被盗的

6000

元损失，并与其应交纳的
物业费相抵消。

证据证明， 岑女士摩托车被盗当日小区

保安正常执勤、巡逻，并没有失职行为。 法院
审理后，依法驳回岑女士的反诉请求，判处其
补缴物业费和滞纳金

4328

元。

法官说法：在一方违反物业服务合同约
定义务时，另一方有权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
任。但是，业主财产被盗是否因物业公司违约
所致，是认定物业公司责任的关键。

当物业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正常履行职责
时，其行为不属于违约，对业主财产的丢失，
不应承担违约责任。业主也无权以不交物业
费的方式，抵消物业公司的“违约责任”。

案情二：张先生前不久也被其居住的小
区物业公司起诉到了法院， 要求其按照物业
服务合同约定的每月

1.3

元∕平方米的标准，

支付
2009

年
1

月
1

日至起诉时的物业管理费
及滞纳金共计

4607

元。

张先生则认为， 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标
准过高，该标准并未经过其同意；其应按照前

期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每月
0.6

元∕平方米
的标准缴纳。

物业公司认为， 前期物业合同是在业主
委员会成立前， 开发商代替业委会与物业公
司签订的，具有过渡性。 业委会成立后代表业
主与物业公司签订的服务合同， 对全体业主
有效，全体业主都应遵守。

法院审理后，判处张先生补缴
2009

年至
今的物业费和滞纳金

4607

元。

法官说法：前期物业服务合同是开发商
与物业公司签订的，业委会成立后，有权依法
选聘新的物业公司，并与之签订物业服务合
同。前期物业合同一般在物业服务合同成立
后失效，即使前合同期限未满也应终止。
业委会与物业公司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对

业主都有拘束力，业主以其并非合同当事人为由提
出抗辩的，法院不予支持。张先生以其未同意物业
服务合同约定标准为由，要求按照前期物业服务合
同约定支付物业费的理由，没有法律依据。

雷人的理由

■唐春成画

据媒体报道，2008年，河南新野县的冀
先生到当地派出所办理第二代身份证，两
年时间过去了，二代证还没办下来。派出所
称，这与“网速太慢”有关，并表示这种情况
有好多，不止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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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不认同物业合同拒缴物业费
法院：拒缴物业费必须有法定理由

陌生人突然送出价值近 10 万元厚礼
这样的礼物能不能收？ 律师给出了说法


